
（機關全銜）（標案名稱）

投標廠商評選須知

【本範例係限制性招標、準用最有利標】

壹、本案將由本機關依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（以下簡

稱評選委員會），並依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」及準用「最有利標評選辦

法」辦理評選。

貳、開標方式：

本採購資格及規格(含服務建議書)一併投標不分段開標，並標示內含資格文

件及規格文件等。

一、資格審查：

1.時間與地點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午○○時○○分，於本校○○室。

2.投標廠商應備齊相關文件放入標封內，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

規定者，始得參與評選。

3.廠商應繳交服務建議書○份。【委員人數＋2份】

二、工作小組審查服務建議書，並提初審意見。

三、評選作業：

1.時間與地點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午○○時○○分，於本校○○

室評選。

2.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報告。

3.投標廠商做服務建議書之說明（含簡報、詢答）。

4.評選會議，就評分表內之評選項目及配分或權重，確定評選結果，並

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及第94條規定，依招標文件規定評定優

勝廠商。

5.評選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

四、評選標準：

（一）

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配分 給分標準

公司評鑑

1.廠商優良證明：經衛生單位評核為獲優良盒餐業
者、食品安全管制系統(HACCP)符合性查核公佈名
單或HACCP衛生評鑑等證明(20分) 

2.食品衛生：製程衛生管理計畫(含配膳流程)(10分)
3.一年內曾發生食物中毒之廠商此項扣20分

30

1.應取得最新一期或仍在效期內
之衛生評核或衛生評鑑證明。
無證明者，給0分。

2.無提出「廠商優良證明」者，
第 2點「食品衛生」不予評
分，給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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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師(或食品技師)及證照廚師研習進修情形 4

1.營養師(或食品技師)接受食
品安全管制(HACCP)系統訓
練並領有 60 小時以上之合
格證書者：每1人給1分。

2.營養師(或食品技師)每年接
受 8 小時衛生講習比率達
100％者給1.5分。

3.駐校(廠)廚師每年接受 8小
時衛生講習比率達 100％者
給1.5分。

經營計畫

營養師(食品技師)駐廠/校情形 4

駐廠/到校督管廚房頻率：
(1)每日1次，給4分。
(2)每週2次，給3分。
(3)每週1次，給2分。
(4)每 2週 1次，給1分。

證照廚師駐廠/校情形 3

1.技術證照人員比率：

(1)達 100%者，給2分。

(2)未達100％，達 70%者，給1分。

2.廚師證書持證比率：

(1)達 100%者，給2分。

(2)未達100％，達 70%者，給1分。

到校勞務人力規劃（  人） 3

本縣學校午餐廚工與用餐人數
比例【建議】：用餐人數100人
以下進用1名廚工、101-300人
進用2名廚工、301-500人進用
3名，以此類推，若有特殊情
形，機關依實際需求得和廠商
協商調整。

臨時供餐替代方案：
1.無法使用本校廚房供膳時之計畫(2分)

2.違反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致暫停供餐之計畫(2分)

4

危機處理能力-企劃書內詳列各種應變方式及人員調配 4

廚房水電、鍋爐、設備保養維修方案 4

每餐○○元之成本分析 3
食材成本至少占午餐費之 70%
或供應全有機餐之食材成本至
少占午餐費 60%。

一個月菜單（依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規劃） 4

採購驗收及倉貯管理計畫  (  含在地有機食材驗收）  3

原材料採購、運輸過程、來源證
明及倉貯管理，應有防止交叉
污染之措施，確保原材料品質
及安全。(無說明扣1分)

運送供應計畫 3

運餐車輛及設備應包含熟食保
溫說明。  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  
範準則之相關規定，確保食品
維持有效保溫。(無說明扣 1
分)

食材檢驗計畫（含自主檢驗及送衛福部食藥署公告
之食品認證實驗室檢驗）

4

1.檢驗項目含括：動物用藥(含瘦肉

精)、農藥殘留及食品添加物等。

2.自主檢驗頻率：每日。

3.送認證機構檢驗頻率：每月至

少一次。

廚餘及廢棄物（含廢食用油）處理計畫 2 含括每日重量登記及流向管控。

在地食材供應計畫 4
每週至少供應一道宜蘭在地生產

且具三章一 Q之蔬菜類(不包含縣

府提供之有機蔬菜)

非基改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供應計畫 3

實務經驗
近三年承包團膳業務：例如供應機關學校午餐數及餐數 2

近三年內曾營運供餐規模相當經驗 2

理念企劃 經營理念與企劃管理方案 3

22



及配合 創意（使用宜蘭在地食材，如豬肉、蔬菜） 3

業務報告
簡報 4

答詢 4

（二）作業場所

評選項目 說明 配分

１
．

原
料
處
理
場 

︵

○ 

分 

︶

(1)地面、牆壁、天花
板、門窗、照度

應保持清潔，不藏汙納垢，照度應在100米燭光(LUX)以上。 1

(2)排水系統
應有完整通暢之排水系統、防止菜渣等固體廢棄物流入排水溝之設
施。於排水溝出口處應有防止病媒侵入之設施。

2

(3)浸泡、清洗、切割
之設施

蔬果、魚、肉應分類、分槽或適當分開處理，應有正確的浸泡、清洗、
切割之操作程序並防止交叉汙染，其盛裝容器亦同。外購半成品蔬菜
(清潔者)除外。

3

(4)作業空間 作業空間應適當 1

(5)刀具與砧板
1.切割生熟食刀具與砧板應區分使用，並應有明確的標示與區分，
使用後應確實清洗與消毒並且隔離放置。 

2.刀具不得有生鏽、不潔；砧板不得有發霉、髒汙及破損。
3

(6)容器 應離地放置，器具應確保清潔，避免汙染。 3

(7)解凍措施
應有適當之解凍措施(如血水之承接盤)，並且絕對避免水產品與清
洗後蔬菜交叉汙染。

1

２
．

烹
調
區 

︵

○ 
分 
︶

(1)地面、牆壁、天花
板、門窗

1.應保持完整清潔，不藏汙納垢且地面不得積水。
2.不得有不良氣味，應維持良好整潔度。

3

(2)氣簾或塑膠簾 應與其他場所區隔，防止蚊蠅飛蟲等進入。 2

(3)調理台與排煙設
施

1.採用不納垢材料，且保持清潔、不積水。
2.調理台之生熟食應區分存放。
3.排煙效率良好，定期清洗，不得有油垢積存避免汙染食品。

3

(4)調理器具與調味
料

調理器具應維持良好清潔，每日應當有適當之清潔措施，調味料應
放置在適當容器並明標示且應加蓋常保清潔。

2

(5)刀具與砧板
1.切割生熟食刀具與砧板應區分使用，並應有明確的標示與區分，
使用後應確實清洗與消毒並且隔離放置。

2.刀具不得有生鏽、不潔；砧板不得有發霉、髒汙及破損。
4

(6)食品容器 應離地放置，器具應確保清潔，避免汙染。 3

(7)廢棄物存放設備 垃圾及廚餘桶等應加蓋並應每日清理並保持清潔。 1

(8)照明及通風設備 工作台面照度在200米燭光(LUX)以上，通風良好並不得造成汙染。 1

(9)排水系統
排水溝應加蓋並應有防止固體廢棄物流入排水溝之設施，出口處應
有防止病媒進入之設施。

2

３
．

包
裝
室 

︵

○ 

分 

︶

(1)包裝室

1.地面應平而不滑不得破損及積水。
2.天花板應保持清潔不得有結露現象且不藏汙納垢。
3.包裝室應予其他場所有所區隔並保持清潔。
4.垃圾應適當處理並保持清潔。
5.設置防止蚊蠅飛蟲等進入之設施。
6.排水系統應保持暢通。

6

(2)照明 照明設備應加罩保護且常保持清潔、照度為200米燭光(LUX)以上。 1

(3)通風設備 應有冷氣空調設施，溫度應維持在攝氏 25度以下。 1

(4)包裝台及輸送設
施

1.應保持清潔，並防止病媒汙染，盛裝食品器具應離地放置。
2.包裝線正上方不得有電線及通風口等設施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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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
．

衛
生
品
質 

（

○ 

分 

）

(1)外購半成品

1.需符合食品衛生管理之規定(依供應商之合法性、產品品質、儲存溫
度等評分)。

2.需復熱處理隻食品中心溫度應達攝氏 75度以上，如滷蛋、豆乾、叉
燒肉等製品。

3.不得使用不需復熱即可食用危害性高之食品（如荷包蛋、三色蛋及
魚漿製品）。

4.購買豬肉、牛肉產品應認原料產地並有證明文件。
5.應以紙本或電子化方式保留上游交易憑證至少 5年。

9

(2)調理與洗滌用
水、清洗與消毒

1.調理與洗滌用水符合飲用水標準(使用地下水者)，使用非自來水
者應消毒且應每年送檢水樣一次並有例行自行檢查記錄。

2.清潔劑應使用食品級，應專人專櫃保養。
3.盛裝食品之器具使用前後應當日確實清洗與消毒。

5

(3)廠區環境 場內不得飼養牲畜與寵物。 1

(4)添加物使用 應符合食品添加物相關規定，食品添加物應專人專櫃妥善管理。 1

(5)紗窗紗門 1.廠房內應有適當的病媒防治措施。
2.紗窗紗門應保持乾淨，不得藏汙納垢。

1

(6)洗手設備

1.工作場所應備有沖水式之洗手設備並備有清潔劑、乾手設備並不得
使用固體肥皂。

2.應貼有『食品從業人員正確洗手步驟』。
3.應放置洗手刷等相關衛生用具。

3

(7)筷子與餐盒容器
1.空餐盒應有密封包裝。
2.應使用未發霉或未受汙染者。
3.餐盒之內包材應符合衛生標準。

4

(8)產品留樣
每日製作各類組合食品應留樣一份，並標示製造日期，冷藏儲存 2
天(滿 48小時)，重量應足 300公克。

3

(9)產品標示 應印有〝隔餐勿食〞之字樣(團膳者除外)。 1

(10)衛生設施

1.男、女廁所應分開，廁所排穢應採沖水式。
2.應有足夠廁位，通風、照明與洗手設備與乾手設施，應有〝如廁後

應洗手〞之字樣。
3.廁所出口不得直接面向調理區，不得有不良氣味。
4.應有男、女更衣室並有足夠之置物櫃與落地鏡。

4

５
．

倉
儲 ( 

○ 

分 )
(1)冷凍、藏庫

1.冷凍庫溫度應在攝氏-18度以下且不得結霜，冷藏庫應在攝氏 0-7
度，須有溫度顯示器與記錄。

2.冷凍、冷藏庫所貯放之物品應有防止汙染措施，並將熟食與原物料
分開存放或區隔以防止交叉汙染，冷凍、冷藏庫內不得有異味。

3.冷凍、冷藏庫內所放置之食品應離地離牆 5公分以上。

5

(2)乾物料室
1.貯放之物品應離地離牆 5公分以上，貯放物品應有明確區分標示。
2.應有除濕設備且通風良好。

4

６
．

人
員 ( 

○ 

分 )

(1)專責衛生管理人
員

1.確實駐廠執行衛生自主管理工作(依現行之相關規定辦理)。
2.落實自主管理，並有標準作業程序。

4

(2)營養師 執行營養師之相關業務。 2

(3)從業人員

1.新進人員應先經健康檢查合格使得雇用，雇用後每年應接受健康
檢查並領有健康證明。

2.從業期間接受主管機關或認可之相關單位講習或自辦衛生講習並
有記錄可查。

3.罹患有造成食品汙染之疾病者或手部有傷口時應停止從事直接接
觸食品之相關工作。

4.應注意個人衛生，不得留指甲(或擦指甲油)、長髮、戴戒指、手
飾，工作中不得吸菸、嚼檳榔、抓頭、挖鼻孔等不良行為。

4

(4)烹調人員與包裝
人員

1.工作中應穿戴整潔衣帽，包裝人員應戴口罩與手套，且應定時更
換常保清潔。

2.烹調人員領有中餐烹調技術士之比例達 70%以上。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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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五、優勝廠商評定方式：

     □非固定價金 ■固定價金（廠商若自願減價，依其減價金額決標，唯不列

入評分項目考量）

   □總評分法

（一）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，評選委員就初審意見、廠商資料、評選

項目逐項討論後，各評選委員依評選項目，填寫評分表之個別廠

商各項目及子項評分，交由本機關作業人員計算個別廠商之平均

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

入），未達 70分者不得列為優勝廠商。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

未達 70分時，則優勝廠商從缺並廢標。

（二）平均總評分在 70分以上之最高分廠商為第1名，且經出席評選委

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廠商。平均總評分在 70分以上之第

2名以後廠商，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，亦得列為最

有利標廠商。

       （三）總評分最高之廠商，有二家以上相同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，以

             下列方式之一決定最有利標廠商。

□對總評分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總評分最高者決標。 

綜合評選後之總評分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□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決標。得分仍相同者，抽

  籤決定之。

（三）優勝廠商為一家者，以議價方式辦理。

（四）優勝廠商有二家以上者，依優勝順序，自最優勝者起，依序以議

價方式辦理。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順序者，擇配分最高

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如配分最高之評選

項目有兩項以上者，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

得分仍相同者，就該等廠商再進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總評分最高、

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或序位合計值最低者，優先議價；其再

次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（五）評選過程如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4條及第15條之1規定辦理

抽籤者，機關於評選會議當日，以現場或電話通知同一優勝序位

廠商代表入場自行抽籤決定優勝序位，廠商應於10分鐘內出席並

自行抽籤（建議參與評選簡報之廠商，評選會議當日保留一人至

評選會議結束，避免影響自身權益），如廠商未依通知時間到場，

則由採購評選委員會主持人代為抽籤。（依工程會114年3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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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企字第1140100136號函規定辦理） 

      ■序位法

（一）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，評選委員就初審意見、廠商資料、評選

項目逐項討論後，由各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廠商各評

選項目及子項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

位。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

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，未達 70分者不得列為協商及議價對象。

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 70分時，則優勝廠商從缺並廢標。

（二）評選委員於各評選項目及子項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

計各廠商之序位，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 1名，且經出席評選

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優勝廠商。

       （三）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，得以下列

             方式之一決定優勝廠商。【學校自行選勾填】

             □對序位合計值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序位合計值最 

               低者決標。綜合評選後之序位合計值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             □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。得分仍相同

               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□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決標；仍相同者，抽籤

  決定之。

（三）優勝廠商為一家者，以議價方式辦理。

（四）優勝廠商有二家以上者，依優勝順序，自最優勝者起，依序以議

價方式辦理。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順序者，擇配分最高

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如配分最高之評選

項目有兩項以上者，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

得分仍相同者，就該等廠商再進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總評分最高、

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或序位合計值最低者，優先議價；其再

次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（五）評選過程如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4條及第15條之1規定辦理

抽籤者，機關於評選會議當日，以現場或電話通知同一優勝序位

廠商代表入場自行抽籤決定優勝序位，廠商應於10分鐘內出席並

自行抽籤（建議參與評選簡報之廠商，評選會議當日保留一人至

評選會議結束，避免影響自身權益），如廠商未依通知時間到場，

則由採購評選委員會主持人代為抽籤。（依工程會114年3月26日

工程企字第1140100136號函規定辦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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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補充說明及規定

ㄧ、投標文件澄清：投標文件如有需投標廠商說明者，將依政府採購法

    第 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60條辦理。

    二、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規定

        ■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六條，委員會成立後，即公開評選

委員名單。

        □本案經評選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：召集

人○○○、委員○○○、委員○○○、委員○○○、委員○○

          ○、委員○○○。

    三、評選時，廠商負責人須親自出席；如不克出席，得出具並繳交書面委 

        託代理授權書正本，委託法定代理人出席評選會。

    四、廠商簡報與說明之先後次序由各廠商自行抽籤方式決定之，廠商未到

        者由本校代為抽定。

    五、為協助評選委員瞭解廠商投標文件內容，投標廠商得就服務建議書內容

提出簡報及現場詢答，由廠商簡報人員進行口頭簡報（本校提供單槍及

布幕，其他器材請廠商自備）。

    六、各投標廠商依簡報順序進場進行簡報，簡報時間不得超過○分鐘，接

        受詢答○分鐘（如投標廠商超過3家，簡報及詢答時間分別縮減5分鐘）。

    七、評選時廠商不得利用簡報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，廠商另外提出變更

        或補充資料者，該資料不納入評選。

    八、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採限制性招標方式、固定價格給

付者，於評選項目中設有「創意」之項目，以與採購標的有關者為限，應

限於提升學校午餐品質相關。

    九、評選時「創意」項目及決標時「議價事項」項目，

    (一)可提供/接受：

      1.提升學校午餐品質，如全校性加菜（提供主菜、水果及符合校園食品規

範之七大飲品類）。

      2.午餐相關設備更新維護，如廚房設施設備、餐車、送餐專用電梯、班級打

菜用品及班級配餐用具等。

      3.提供多樣化主食，如糙米飯、五穀飯或芋薯類。

      4.每學年辦理教職員工及學生營養教育。

      5.設計並定期更換學校營養專欄。

      6.其他與學校午餐相關之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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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二)不可提供/接受：

      1.學校教職員工及貧困學生午餐費。

      2.學生急難救助金或獎助學金。

      3.畢業班學生禮品或禮物代金。

      4.贊助學校或家長會舉辦大型活動（如校慶或運動會）。

      5.贊助學校擴增（非午餐相關）軟硬體設備。

      6.其他非與學校午餐相關之事項。

88


